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郭仁彰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張哲倫律師

            李瑞涵律師

            謝祥遇專利師

複 代 理人  蔡昀廷律師         

相  對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相  對  人  

兼 代 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

            洪珮瑜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2年度民聲字第10號保全證據事件，聲請相

對人等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到院閱覽本裁定附件及附表編

號4至11所示文書資料，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

重製行為。

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立秋及訴訟代

理人洪珮瑜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

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齡公司）於民國

112年5月12日以聲請人公司侵害其所有之第M471427號及第M

473362號新型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為理由，聲請保全由

第三人近代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代公司）提出與

專利侵權相關之文書資料、瓶器等證據，經本院以1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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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聲字第10號裁定准許（下稱證據保全裁定），並由近代公

司提出如附件及附表所示文書資料及瓶器，由本院留置保

存。嗣寶齡公司提起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侵害專利

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然於訴訟進行

中，撤回關於專利侵權之主張，變更訴訟標的，另主張聲請

人侵害相對人寶齡公司盛裝「克菌寧殺菌液」產品瓶器之著

名表徵，違反公平交易法、民法及雙方經銷合約書等相關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聲請人已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第

1、2項規定，聲請解除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與系爭瓶器等物

件因證據保全裁定之留置。

　㈡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於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

示，不須閱覽附表編號1至3由法院所保全之系爭瓶器等物

件，故聲請人聲請裁定限制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及任何

第三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CJ-280

瓶身（象牙色）拾個、BOK-53R外蓋（藍色）拾個、BOK-53R

外蓋（暗紅色）拾個」瓶器。

　㈢附表編號4至11之文書及附件合約書（下稱系爭文件）係法

院執行保全證據，命近代公司提出而取得，系爭文件從未對

外公開且無由為一般公眾或同業所知悉，此為證據保全裁定

所認定。又寶齡公司於保全證據聲請狀及上開裁定，均指出

系爭文件可能涉及聲請人未上市新產品、設計、成本、訂

價、供應商等重要商業機密資訊，若為競爭對手或同業所知

悉，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可認

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是以系爭文件為聲請人之營業

秘密無疑，若經開示予相對人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或任

何第三人知悉，恐其利用此重要商業機密資訊，有致生聲請

人重大損害之虞。是聲請人認為依前揭裁定所保全之系爭文

件及瓶器等物件，全無揭露予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之必要，

聲請人公司亦已確認曾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無

妨礙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程序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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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退步言之，法院如仍認有開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間之委

託生產合約書予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確認之必要，聲

請人基於最小揭示必要原則，塗遮附件所示之文件，以彌封

方式提出，並聲請就附件之文件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

青律師核發秘密保持令，並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

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之，其餘未聲請對之核發秘密保持

命令之相對人，則仍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

何方式重製、記錄附件及附表之文件。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本件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瓶器等，相對人同意解除保全證據

    ，至於編號4至11為第三人近代公司所有，相對人不會侵犯

    聲請人之隱私或營業秘密。聲請人如擔心相對人知悉其商業

    機密或隱私，其對相對人寶齡公司之訴訟代理人聲請秘密保

    持命令即為已足，無以限制閱覽之必要，且藉由證據保全方

    式取得證據作為訴訟上之攻防，為相對人之合法權利，證據

    之取捨不應由聲請人自行任意塗遮其想塗遮的地方，否則違

    反訴訟平等原則，侵犯相對人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

    等語。

三、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於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

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

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得向法

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

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惟卷內文書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隱

私或業務秘密，如准許聲請，有致其受重大損害之虞者，法

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

卷內文書，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所稱之卷內文書，包括法院辦理該事件所製作之文

書、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提出之文書，及法院依當事人聲請

之證據方法，依法調取之相關文書，且依同法第363條第1項

規定，包括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而不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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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

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

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72號裁定意旨參

照）。基此，法院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

限制當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訴訟資料。

四、經查附件及附表所示文件及瓶器物件，為本院執行證據保全

裁定，函請第三人近代公司提出，該公司於112年6月19、20

日提出，現由本院保存，有本院函文及收文明細表可按（附

於證據保全裁定卷第203、225頁）。茲分述如下：

　㈠附表編號1至3號所保全之瓶器證據，為聲請人公司委託第三

人近代公司製造，係未上市之新產品，為本院證據保全裁定

所認定（見證據保全裁定卷第183頁），相對人寶齡公司具

狀表示，同意解除附表編號1至3瓶器證據之留置（見本院卷

第32頁)，是此部分無裁定限制其閱覽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4至11之文件為近代公司所有之文件，分別為：聲

請人公司向近代公司發出之採購單（附表編號4）、近代公

司國內產品訂單（附表編號5）、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附

表編號6）、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單（附表編號7）、近代公司

銷貨單（附表編號8）、近代公司電子發票（附表編號9）、

近代公司應收帳款對帳單（附表編號10）及近代公司對聲請

人未出貨明細（附表編號11）。上開證據未涉及聲請人產品

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內容，聲請人亦未就此部分證

據屬何項秘密性質逐一釋明，僅陳述該等文件內容如為競爭

同業所知悉並利用，將致生其重大損害之虞等情，是以難認

得禁止全部相對人閱覽、重製及攝影等，依前揭說明，本件

在不影響相對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爰裁定相對人呂紹凡

律師、劉青青律師閱覽此部分證據，惟因涉及近代公司之業

務秘密，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

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㈢附件之文件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簽訂之合約書。聲請人

雖稱此部分資料為其重要之營業秘密及商業機密，其未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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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已足證聲請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

經其遮蔽之資訊與相對人寶齡公司擬確認之事實及本案訴訟

待證事實毫無關連等語，並提出相同於附件經遮蔽之合約資

料聲請秘密保持命令。然附件之內容關涉相對人寶齡公司確

定聲請人有無損害賠償之事實與數額之認定，如完全禁止相

對人閱覽等，將影響其在本案訴訟辯論權行使，為避免附件

開示及揭露，而有損及聲請人營業秘密之虞，且本院已對相

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就附件之

合約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113年度民秘聲字第14

號），已有防止聲請人營業秘密外洩風險，再如僅准許其等

閱覽遮蔽後附件資料，致未能完整知悉卷證資料，亦影響相

對人寶齡公司辯論權行使，故裁定准許對相對人呂紹凡律

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未經遮蔽之附件資料，並依民

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

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則不得閱覽。

五、綜上，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附件及

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

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

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件

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2022年9月13日合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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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資  料  名  稱

1. 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

2. BOK-53R外蓋（藍色）拾個。

3. 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

4. 采京公司2022年11月22日、2023年4月10日、2023年5月

2日採購單三份。

5. 近代公司2023年6月17日國内產品訂單三份。

6. 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2022年11月18日乙份、2022年10月

25日四份、2023年4月11日五份、2023年5月26日四份、

2023年6月17日乙份。

7. 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報告2023年2月21日二份、2022年12

月29日二份。

8. 近代公司2022年12月29日銷貨單乙份。

9. 近代公司2023年2月23日、2023年1月18日、2023年5月4

日、2023年5月30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四份。

10. 近代公司2023年3月1日、2023年1月31日應收帳款對帳

單二份。

11. 未出貨明細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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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郭仁彰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張哲倫律師
            李瑞涵律師
            謝祥遇專利師
複 代 理人  蔡昀廷律師          
相  對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相  對  人  
兼 代 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
            洪珮瑜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2年度民聲字第10號保全證據事件，聲請相對人等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到院閱覽本裁定附件及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資料，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立秋及訴訟代
理人洪珮瑜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
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齡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2日以聲請人公司侵害其所有之第M471427號及第M473362號新型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為理由，聲請保全由第三人近代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代公司）提出與專利侵權相關之文書資料、瓶器等證據，經本院以112 年度民聲字第10號裁定准許（下稱證據保全裁定），並由近代公司提出如附件及附表所示文書資料及瓶器，由本院留置保存。嗣寶齡公司提起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然於訴訟進行中，撤回關於專利侵權之主張，變更訴訟標的，另主張聲請人侵害相對人寶齡公司盛裝「克菌寧殺菌液」產品瓶器之著名表徵，違反公平交易法、民法及雙方經銷合約書等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聲請人已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第1、2項規定，聲請解除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與系爭瓶器等物件因證據保全裁定之留置。
　㈡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於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不須閱覽附表編號1至3由法院所保全之系爭瓶器等物件，故聲請人聲請裁定限制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及任何第三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BOK-53R外蓋（藍色）拾個、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瓶器。
　㈢附表編號4至11之文書及附件合約書（下稱系爭文件）係法院執行保全證據，命近代公司提出而取得，系爭文件從未對外公開且無由為一般公眾或同業所知悉，此為證據保全裁定所認定。又寶齡公司於保全證據聲請狀及上開裁定，均指出系爭文件可能涉及聲請人未上市新產品、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重要商業機密資訊，若為競爭對手或同業所知悉，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可認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是以系爭文件為聲請人之營業秘密無疑，若經開示予相對人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或任何第三人知悉，恐其利用此重要商業機密資訊，有致生聲請人重大損害之虞。是聲請人認為依前揭裁定所保全之系爭文件及瓶器等物件，全無揭露予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之必要，聲請人公司亦已確認曾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無妨礙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程序上權利。
　㈣退步言之，法院如仍認有開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間之委託生產合約書予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確認之必要，聲請人基於最小揭示必要原則，塗遮附件所示之文件，以彌封方式提出，並聲請就附件之文件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核發秘密保持令，並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之，其餘未聲請對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相對人，則仍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附件及附表之文件。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本件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瓶器等，相對人同意解除保全證據
    ，至於編號4至11為第三人近代公司所有，相對人不會侵犯
    聲請人之隱私或營業秘密。聲請人如擔心相對人知悉其商業
    機密或隱私，其對相對人寶齡公司之訴訟代理人聲請秘密保
    持命令即為已足，無以限制閱覽之必要，且藉由證據保全方
    式取得證據作為訴訟上之攻防，為相對人之合法權利，證據
    之取捨不應由聲請人自行任意塗遮其想塗遮的地方，否則違
    反訴訟平等原則，侵犯相對人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
    等語。
三、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於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惟卷內文書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如准許聲請，有致其受重大損害之虞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稱之卷內文書，包括法院辦理該事件所製作之文書、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提出之文書，及法院依當事人聲請之證據方法，依法調取之相關文書，且依同法第363條第1項規定，包括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而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72號裁定意旨參照）。基此，法院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限制當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訴訟資料。
四、經查附件及附表所示文件及瓶器物件，為本院執行證據保全裁定，函請第三人近代公司提出，該公司於112年6月19、20日提出，現由本院保存，有本院函文及收文明細表可按（附於證據保全裁定卷第203、225頁）。茲分述如下：
　㈠附表編號1至3號所保全之瓶器證據，為聲請人公司委託第三人近代公司製造，係未上市之新產品，為本院證據保全裁定所認定（見證據保全裁定卷第183頁），相對人寶齡公司具狀表示，同意解除附表編號1至3瓶器證據之留置（見本院卷第32頁)，是此部分無裁定限制其閱覽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4至11之文件為近代公司所有之文件，分別為：聲請人公司向近代公司發出之採購單（附表編號4）、近代公司國內產品訂單（附表編號5）、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附表編號6）、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單（附表編號7）、近代公司銷貨單（附表編號8）、近代公司電子發票（附表編號9）、近代公司應收帳款對帳單（附表編號10）及近代公司對聲請人未出貨明細（附表編號11）。上開證據未涉及聲請人產品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內容，聲請人亦未就此部分證據屬何項秘密性質逐一釋明，僅陳述該等文件內容如為競爭同業所知悉並利用，將致生其重大損害之虞等情，是以難認得禁止全部相對人閱覽、重製及攝影等，依前揭說明，本件在不影響相對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爰裁定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閱覽此部分證據，惟因涉及近代公司之業務秘密，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㈢附件之文件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簽訂之合約書。聲請人雖稱此部分資料為其重要之營業秘密及商業機密，其未遮蔽之資訊已足證聲請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經其遮蔽之資訊與相對人寶齡公司擬確認之事實及本案訴訟待證事實毫無關連等語，並提出相同於附件經遮蔽之合約資料聲請秘密保持命令。然附件之內容關涉相對人寶齡公司確定聲請人有無損害賠償之事實與數額之認定，如完全禁止相對人閱覽等，將影響其在本案訴訟辯論權行使，為避免附件開示及揭露，而有損及聲請人營業秘密之虞，且本院已對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就附件之合約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113年度民秘聲字第14號），已有防止聲請人營業秘密外洩風險，再如僅准許其等閱覽遮蔽後附件資料，致未能完整知悉卷證資料，亦影響相對人寶齡公司辯論權行使，故裁定准許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未經遮蔽之附件資料，並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則不得閱覽。
五、綜上，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附件及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件
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2022年9月13日合約書影本。
附表：
		編號

		資  料  名  稱



		1.

		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



		2.

		BOK-53R外蓋（藍色）拾個。



		3.

		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



		4.

		采京公司2022年11月22日、2023年4月10日、2023年5月2日採購單三份。



		5.

		近代公司2023年6月17日國内產品訂單三份。



		6.

		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2022年11月18日乙份、2022年10月25日四份、2023年4月11日五份、2023年5月26日四份、2023年6月17日乙份。



		7.

		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報告2023年2月21日二份、2022年12月29日二份。



		8.

		近代公司2022年12月29日銷貨單乙份。



		9.

		近代公司2023年2月23日、2023年1月18日、2023年5月4日、2023年5月30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四份。



		10.

		近代公司2023年3月1日、2023年1月31日應收帳款對帳單二份。



		11.

		未出貨明細乙份。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郭仁彰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張哲倫律師
            李瑞涵律師
            謝祥遇專利師
複 代 理人  蔡昀廷律師          
相  對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相  對  人  
兼 代 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
            洪珮瑜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2年度民聲字第10號保全證據事件，聲請相
對人等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到院閱覽本裁定附件及附表編
號4至11所示文書資料，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
重製行為。
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立秋及訴訟代
理人洪珮瑜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
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齡公司）於民國1
    12年5月12日以聲請人公司侵害其所有之第M471427號及第M4
    73362號新型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為理由，聲請保全由
    第三人近代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代公司）提出與
    專利侵權相關之文書資料、瓶器等證據，經本院以112 年度
    民聲字第10號裁定准許（下稱證據保全裁定），並由近代公
    司提出如附件及附表所示文書資料及瓶器，由本院留置保存
    。嗣寶齡公司提起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侵害專利權
    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然於訴訟進行中
    ，撤回關於專利侵權之主張，變更訴訟標的，另主張聲請人
    侵害相對人寶齡公司盛裝「克菌寧殺菌液」產品瓶器之著名
    表徵，違反公平交易法、民法及雙方經銷合約書等相關規定
    請求損害賠償。聲請人已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第1、2
    項規定，聲請解除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與系爭瓶器等物件因
    證據保全裁定之留置。
　㈡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於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
    ，不須閱覽附表編號1至3由法院所保全之系爭瓶器等物件，
    故聲請人聲請裁定限制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及任何第三
    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CJ-280瓶身
    （象牙色）拾個、BOK-53R外蓋（藍色）拾個、BOK-53R外蓋
    （暗紅色）拾個」瓶器。
　㈢附表編號4至11之文書及附件合約書（下稱系爭文件）係法院
    執行保全證據，命近代公司提出而取得，系爭文件從未對外
    公開且無由為一般公眾或同業所知悉，此為證據保全裁定所
    認定。又寶齡公司於保全證據聲請狀及上開裁定，均指出系
    爭文件可能涉及聲請人未上市新產品、設計、成本、訂價、
    供應商等重要商業機密資訊，若為競爭對手或同業所知悉，
    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可認具有
    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是以系爭文件為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無疑，若經開示予相對人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或任何第
    三人知悉，恐其利用此重要商業機密資訊，有致生聲請人重
    大損害之虞。是聲請人認為依前揭裁定所保全之系爭文件及
    瓶器等物件，全無揭露予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之必要，聲請
    人公司亦已確認曾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無妨礙
    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程序上權利。
　㈣退步言之，法院如仍認有開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間之委
    託生產合約書予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確認之必要，聲
    請人基於最小揭示必要原則，塗遮附件所示之文件，以彌封
    方式提出，並聲請就附件之文件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
    青律師核發秘密保持令，並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
    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之，其餘未聲請對之核發秘密保持
    命令之相對人，則仍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
    何方式重製、記錄附件及附表之文件。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本件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瓶器等，相對人同意解除保全證據
    ，至於編號4至11為第三人近代公司所有，相對人不會侵犯
    聲請人之隱私或營業秘密。聲請人如擔心相對人知悉其商業
    機密或隱私，其對相對人寶齡公司之訴訟代理人聲請秘密保
    持命令即為已足，無以限制閱覽之必要，且藉由證據保全方
    式取得證據作為訴訟上之攻防，為相對人之合法權利，證據
    之取捨不應由聲請人自行任意塗遮其想塗遮的地方，否則違
    反訴訟平等原則，侵犯相對人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
    等語。
三、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於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
    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
    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得向法
    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
    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惟卷內文書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隱
    私或業務秘密，如准許聲請，有致其受重大損害之虞者，法
    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
    卷內文書，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所稱之卷內文書，包括法院辦理該事件所製作之文
    書、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提出之文書，及法院依當事人聲請
    之證據方法，依法調取之相關文書，且依同法第363條第1項
    規定，包括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而不予准
    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
    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
    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72號裁定意旨參照）
    。基此，法院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限制
    當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訴訟資料。
四、經查附件及附表所示文件及瓶器物件，為本院執行證據保全
    裁定，函請第三人近代公司提出，該公司於112年6月19、20
    日提出，現由本院保存，有本院函文及收文明細表可按（附
    於證據保全裁定卷第203、225頁）。茲分述如下：
　㈠附表編號1至3號所保全之瓶器證據，為聲請人公司委託第三
    人近代公司製造，係未上市之新產品，為本院證據保全裁定
    所認定（見證據保全裁定卷第183頁），相對人寶齡公司具
    狀表示，同意解除附表編號1至3瓶器證據之留置（見本院卷
    第32頁)，是此部分無裁定限制其閱覽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4至11之文件為近代公司所有之文件，分別為：聲請
    人公司向近代公司發出之採購單（附表編號4）、近代公司
    國內產品訂單（附表編號5）、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附表
    編號6）、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單（附表編號7）、近代公司銷
    貨單（附表編號8）、近代公司電子發票（附表編號9）、近
    代公司應收帳款對帳單（附表編號10）及近代公司對聲請人
    未出貨明細（附表編號11）。上開證據未涉及聲請人產品設
    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內容，聲請人亦未就此部分證據
    屬何項秘密性質逐一釋明，僅陳述該等文件內容如為競爭同
    業所知悉並利用，將致生其重大損害之虞等情，是以難認得
    禁止全部相對人閱覽、重製及攝影等，依前揭說明，本件在
    不影響相對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爰裁定相對人呂紹凡律
    師、劉青青律師閱覽此部分證據，惟因涉及近代公司之業務
    秘密，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
    、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㈢附件之文件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簽訂之合約書。聲請人
    雖稱此部分資料為其重要之營業秘密及商業機密，其未遮蔽
    之資訊已足證聲請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
    經其遮蔽之資訊與相對人寶齡公司擬確認之事實及本案訴訟
    待證事實毫無關連等語，並提出相同於附件經遮蔽之合約資
    料聲請秘密保持命令。然附件之內容關涉相對人寶齡公司確
    定聲請人有無損害賠償之事實與數額之認定，如完全禁止相
    對人閱覽等，將影響其在本案訴訟辯論權行使，為避免附件
    開示及揭露，而有損及聲請人營業秘密之虞，且本院已對相
    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就附件之
    合約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113年度民秘聲字第14號
    ），已有防止聲請人營業秘密外洩風險，再如僅准許其等閱
    覽遮蔽後附件資料，致未能完整知悉卷證資料，亦影響相對
    人寶齡公司辯論權行使，故裁定准許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未經遮蔽之附件資料，並依民事訴
    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
    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則不得閱覽。
五、綜上，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附件及
    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
    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
    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件
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2022年9月13日合約書影本。
附表：
編號 資  料  名  稱 1. 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 2. BOK-53R外蓋（藍色）拾個。 3. 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 4. 采京公司2022年11月22日、2023年4月10日、2023年5月2日採購單三份。 5. 近代公司2023年6月17日國内產品訂單三份。 6. 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2022年11月18日乙份、2022年10月25日四份、2023年4月11日五份、2023年5月26日四份、2023年6月17日乙份。 7. 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報告2023年2月21日二份、2022年12月29日二份。 8. 近代公司2022年12月29日銷貨單乙份。 9. 近代公司2023年2月23日、2023年1月18日、2023年5月4日、2023年5月30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四份。 10. 近代公司2023年3月1日、2023年1月31日應收帳款對帳單二份。 11. 未出貨明細乙份。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郭仁彰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張哲倫律師
            李瑞涵律師
            謝祥遇專利師
複 代 理人  蔡昀廷律師          
相  對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相  對  人  
兼 代 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
            洪珮瑜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2年度民聲字第10號保全證據事件，聲請相對人等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到院閱覽本裁定附件及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資料，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立秋及訴訟代
理人洪珮瑜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
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齡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2日以聲請人公司侵害其所有之第M471427號及第M473362號新型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為理由，聲請保全由第三人近代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代公司）提出與專利侵權相關之文書資料、瓶器等證據，經本院以112 年度民聲字第10號裁定准許（下稱證據保全裁定），並由近代公司提出如附件及附表所示文書資料及瓶器，由本院留置保存。嗣寶齡公司提起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然於訴訟進行中，撤回關於專利侵權之主張，變更訴訟標的，另主張聲請人侵害相對人寶齡公司盛裝「克菌寧殺菌液」產品瓶器之著名表徵，違反公平交易法、民法及雙方經銷合約書等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聲請人已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第1、2項規定，聲請解除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與系爭瓶器等物件因證據保全裁定之留置。
　㈡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於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不須閱覽附表編號1至3由法院所保全之系爭瓶器等物件，故聲請人聲請裁定限制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及任何第三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BOK-53R外蓋（藍色）拾個、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瓶器。
　㈢附表編號4至11之文書及附件合約書（下稱系爭文件）係法院執行保全證據，命近代公司提出而取得，系爭文件從未對外公開且無由為一般公眾或同業所知悉，此為證據保全裁定所認定。又寶齡公司於保全證據聲請狀及上開裁定，均指出系爭文件可能涉及聲請人未上市新產品、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重要商業機密資訊，若為競爭對手或同業所知悉，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可認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是以系爭文件為聲請人之營業秘密無疑，若經開示予相對人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或任何第三人知悉，恐其利用此重要商業機密資訊，有致生聲請人重大損害之虞。是聲請人認為依前揭裁定所保全之系爭文件及瓶器等物件，全無揭露予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之必要，聲請人公司亦已確認曾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無妨礙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程序上權利。
　㈣退步言之，法院如仍認有開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間之委託生產合約書予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確認之必要，聲請人基於最小揭示必要原則，塗遮附件所示之文件，以彌封方式提出，並聲請就附件之文件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核發秘密保持令，並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之，其餘未聲請對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相對人，則仍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附件及附表之文件。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本件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瓶器等，相對人同意解除保全證據
    ，至於編號4至11為第三人近代公司所有，相對人不會侵犯
    聲請人之隱私或營業秘密。聲請人如擔心相對人知悉其商業
    機密或隱私，其對相對人寶齡公司之訴訟代理人聲請秘密保
    持命令即為已足，無以限制閱覽之必要，且藉由證據保全方
    式取得證據作為訴訟上之攻防，為相對人之合法權利，證據
    之取捨不應由聲請人自行任意塗遮其想塗遮的地方，否則違
    反訴訟平等原則，侵犯相對人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
    等語。
三、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於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惟卷內文書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如准許聲請，有致其受重大損害之虞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稱之卷內文書，包括法院辦理該事件所製作之文書、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提出之文書，及法院依當事人聲請之證據方法，依法調取之相關文書，且依同法第363條第1項規定，包括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而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72號裁定意旨參照）。基此，法院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限制當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訴訟資料。
四、經查附件及附表所示文件及瓶器物件，為本院執行證據保全裁定，函請第三人近代公司提出，該公司於112年6月19、20日提出，現由本院保存，有本院函文及收文明細表可按（附於證據保全裁定卷第203、225頁）。茲分述如下：
　㈠附表編號1至3號所保全之瓶器證據，為聲請人公司委託第三人近代公司製造，係未上市之新產品，為本院證據保全裁定所認定（見證據保全裁定卷第183頁），相對人寶齡公司具狀表示，同意解除附表編號1至3瓶器證據之留置（見本院卷第32頁)，是此部分無裁定限制其閱覽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4至11之文件為近代公司所有之文件，分別為：聲請人公司向近代公司發出之採購單（附表編號4）、近代公司國內產品訂單（附表編號5）、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附表編號6）、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單（附表編號7）、近代公司銷貨單（附表編號8）、近代公司電子發票（附表編號9）、近代公司應收帳款對帳單（附表編號10）及近代公司對聲請人未出貨明細（附表編號11）。上開證據未涉及聲請人產品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內容，聲請人亦未就此部分證據屬何項秘密性質逐一釋明，僅陳述該等文件內容如為競爭同業所知悉並利用，將致生其重大損害之虞等情，是以難認得禁止全部相對人閱覽、重製及攝影等，依前揭說明，本件在不影響相對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爰裁定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閱覽此部分證據，惟因涉及近代公司之業務秘密，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㈢附件之文件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簽訂之合約書。聲請人雖稱此部分資料為其重要之營業秘密及商業機密，其未遮蔽之資訊已足證聲請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經其遮蔽之資訊與相對人寶齡公司擬確認之事實及本案訴訟待證事實毫無關連等語，並提出相同於附件經遮蔽之合約資料聲請秘密保持命令。然附件之內容關涉相對人寶齡公司確定聲請人有無損害賠償之事實與數額之認定，如完全禁止相對人閱覽等，將影響其在本案訴訟辯論權行使，為避免附件開示及揭露，而有損及聲請人營業秘密之虞，且本院已對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就附件之合約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113年度民秘聲字第14號），已有防止聲請人營業秘密外洩風險，再如僅准許其等閱覽遮蔽後附件資料，致未能完整知悉卷證資料，亦影響相對人寶齡公司辯論權行使，故裁定准許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未經遮蔽之附件資料，並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則不得閱覽。
五、綜上，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附件及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件
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2022年9月13日合約書影本。
附表：
		編號

		資  料  名  稱



		1.

		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



		2.

		BOK-53R外蓋（藍色）拾個。



		3.

		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



		4.

		采京公司2022年11月22日、2023年4月10日、2023年5月2日採購單三份。



		5.

		近代公司2023年6月17日國内產品訂單三份。



		6.

		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2022年11月18日乙份、2022年10月25日四份、2023年4月11日五份、2023年5月26日四份、2023年6月17日乙份。



		7.

		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報告2023年2月21日二份、2022年12月29日二份。



		8.

		近代公司2022年12月29日銷貨單乙份。



		9.

		近代公司2023年2月23日、2023年1月18日、2023年5月4日、2023年5月30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四份。



		10.

		近代公司2023年3月1日、2023年1月31日應收帳款對帳單二份。



		11.

		未出貨明細乙份。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郭仁彰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張哲倫律師
            李瑞涵律師
            謝祥遇專利師
複 代 理人  蔡昀廷律師          
相  對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相  對  人  
兼 代 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
            洪珮瑜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2年度民聲字第10號保全證據事件，聲請相對人等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到院閱覽本裁定附件及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資料，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立秋及訴訟代
理人洪珮瑜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
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齡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2日以聲請人公司侵害其所有之第M471427號及第M473362號新型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為理由，聲請保全由第三人近代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代公司）提出與專利侵權相關之文書資料、瓶器等證據，經本院以112 年度民聲字第10號裁定准許（下稱證據保全裁定），並由近代公司提出如附件及附表所示文書資料及瓶器，由本院留置保存。嗣寶齡公司提起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然於訴訟進行中，撤回關於專利侵權之主張，變更訴訟標的，另主張聲請人侵害相對人寶齡公司盛裝「克菌寧殺菌液」產品瓶器之著名表徵，違反公平交易法、民法及雙方經銷合約書等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聲請人已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第1、2項規定，聲請解除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與系爭瓶器等物件因證據保全裁定之留置。
　㈡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於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不須閱覽附表編號1至3由法院所保全之系爭瓶器等物件，故聲請人聲請裁定限制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及任何第三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BOK-53R外蓋（藍色）拾個、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瓶器。
　㈢附表編號4至11之文書及附件合約書（下稱系爭文件）係法院執行保全證據，命近代公司提出而取得，系爭文件從未對外公開且無由為一般公眾或同業所知悉，此為證據保全裁定所認定。又寶齡公司於保全證據聲請狀及上開裁定，均指出系爭文件可能涉及聲請人未上市新產品、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重要商業機密資訊，若為競爭對手或同業所知悉，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可認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是以系爭文件為聲請人之營業秘密無疑，若經開示予相對人寶齡公司、其訴訟代理人或任何第三人知悉，恐其利用此重要商業機密資訊，有致生聲請人重大損害之虞。是聲請人認為依前揭裁定所保全之系爭文件及瓶器等物件，全無揭露予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之必要，聲請人公司亦已確認曾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無妨礙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程序上權利。
　㈣退步言之，法院如仍認有開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間之委託生產合約書予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確認之必要，聲請人基於最小揭示必要原則，塗遮附件所示之文件，以彌封方式提出，並聲請就附件之文件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核發秘密保持令，並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之，其餘未聲請對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相對人，則仍聲請限制其等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記錄附件及附表之文件。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本件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瓶器等，相對人同意解除保全證據
    ，至於編號4至11為第三人近代公司所有，相對人不會侵犯
    聲請人之隱私或營業秘密。聲請人如擔心相對人知悉其商業
    機密或隱私，其對相對人寶齡公司之訴訟代理人聲請秘密保
    持命令即為已足，無以限制閱覽之必要，且藉由證據保全方
    式取得證據作為訴訟上之攻防，為相對人之合法權利，證據
    之取捨不應由聲請人自行任意塗遮其想塗遮的地方，否則違
    反訴訟平等原則，侵犯相對人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
    等語。
三、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於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惟卷內文書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如准許聲請，有致其受重大損害之虞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稱之卷內文書，包括法院辦理該事件所製作之文書、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提出之文書，及法院依當事人聲請之證據方法，依法調取之相關文書，且依同法第363條第1項規定，包括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而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72號裁定意旨參照）。基此，法院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限制當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訴訟資料。
四、經查附件及附表所示文件及瓶器物件，為本院執行證據保全裁定，函請第三人近代公司提出，該公司於112年6月19、20日提出，現由本院保存，有本院函文及收文明細表可按（附於證據保全裁定卷第203、225頁）。茲分述如下：
　㈠附表編號1至3號所保全之瓶器證據，為聲請人公司委託第三人近代公司製造，係未上市之新產品，為本院證據保全裁定所認定（見證據保全裁定卷第183頁），相對人寶齡公司具狀表示，同意解除附表編號1至3瓶器證據之留置（見本院卷第32頁)，是此部分無裁定限制其閱覽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4至11之文件為近代公司所有之文件，分別為：聲請人公司向近代公司發出之採購單（附表編號4）、近代公司國內產品訂單（附表編號5）、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附表編號6）、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單（附表編號7）、近代公司銷貨單（附表編號8）、近代公司電子發票（附表編號9）、近代公司應收帳款對帳單（附表編號10）及近代公司對聲請人未出貨明細（附表編號11）。上開證據未涉及聲請人產品設計、成本、訂價、供應商等內容，聲請人亦未就此部分證據屬何項秘密性質逐一釋明，僅陳述該等文件內容如為競爭同業所知悉並利用，將致生其重大損害之虞等情，是以難認得禁止全部相對人閱覽、重製及攝影等，依前揭說明，本件在不影響相對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爰裁定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閱覽此部分證據，惟因涉及近代公司之業務秘密，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
　㈢附件之文件為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簽訂之合約書。聲請人雖稱此部分資料為其重要之營業秘密及商業機密，其未遮蔽之資訊已足證聲請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經其遮蔽之資訊與相對人寶齡公司擬確認之事實及本案訴訟待證事實毫無關連等語，並提出相同於附件經遮蔽之合約資料聲請秘密保持命令。然附件之內容關涉相對人寶齡公司確定聲請人有無損害賠償之事實與數額之認定，如完全禁止相對人閱覽等，將影響其在本案訴訟辯論權行使，為避免附件開示及揭露，而有損及聲請人營業秘密之虞，且本院已對相對人寶齡公司訴訟代理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就附件之合約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113年度民秘聲字第14號），已有防止聲請人營業秘密外洩風險，再如僅准許其等閱覽遮蔽後附件資料，致未能完整知悉卷證資料，亦影響相對人寶齡公司辯論權行使，故裁定准許對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未經遮蔽之附件資料，並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3項規定，限制其等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則不得閱覽。
五、綜上，相對人呂紹凡律師、劉青青律師得在本院閱覽附件及附表編號4至11所示文書，但不得抄錄、影印、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行為。其餘相對人不得閱覽、抄錄、攝影或以任何方式重製、紀錄附件及附表所示之文書資料。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件
聲請人公司與近代公司2022年9月13日合約書影本。
附表：
編號 資  料  名  稱 1. CJ-280瓶身（象牙色）拾個。 2. BOK-53R外蓋（藍色）拾個。 3. BOK-53R外蓋（暗紅色）拾個。 4. 采京公司2022年11月22日、2023年4月10日、2023年5月2日採購單三份。 5. 近代公司2023年6月17日國内產品訂單三份。 6. 近代公司製造通知單2022年11月18日乙份、2022年10月25日四份、2023年4月11日五份、2023年5月26日四份、2023年6月17日乙份。 7. 近代公司批次檢驗報告2023年2月21日二份、2022年12月29日二份。 8. 近代公司2022年12月29日銷貨單乙份。 9. 近代公司2023年2月23日、2023年1月18日、2023年5月4日、2023年5月30日電子發票證明聯四份。 10. 近代公司2023年3月1日、2023年1月31日應收帳款對帳單二份。 11. 未出貨明細乙份。 
 
　　　　　　　　　　　　　　　　　　　　　　　　　　

　　　　　　　　　　　　　　　



